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544號

抗  告  人  李昇鴻  

代  理  人  陳孟彥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文和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214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略以：伊為唯聖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卻以偽造民國111年1月6日股東同

意書改推自己為董事，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再持偽

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

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伊喪失唯聖公司董

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又抗告人以上開方式登記為唯聖公司

之董事後，竟陸續將附表所示公司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其父

親李文章名下，並自112年1月9日起提領唯聖公司開設玉山

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

戶）、永豐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

銀行帳戶）共計新臺幣（下同）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開設國

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帳

戶），伊已對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確

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並經原裁

定准予伊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

司董事職權。抗告人無視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依原裁定核發11

3年度司執全字第524號執行命令，竟於113年12月10日再自

永豐銀行帳戶匯款97萬5000元予第三人上聯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另於114年1月3日提領唯聖公司開設中國信託蘆洲

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等掏空唯聖公司資產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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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等情。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主張伊非唯聖公司董事，並對伊提起

本案訴訟，雙方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然附表編號5、6不動

產所有權人為第三人李福田，並非唯聖公司名下資產，伊移

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至李文章名下及提領唯

聖公司銀行帳戶款項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係

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減少股東往來之負

債，相對人未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

或有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

裁定未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伊於本案訴訟確定

前，行使唯聖公司之董事職權，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聲

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法院即得依當事人聲

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

定自明。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

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

字第596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

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情

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

當證據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又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

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

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

聲請人因許可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

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許可處分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

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原為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持偽造111年1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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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股東同意書改推其為董事，並向新北市政府為變更登記，

再以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

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相對人喪失

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遂向原法院訴請確認抗告

人與唯聖公司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11年1月6日起迄今不存

在，及確認相對人與唯聖公司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在等情，經

本案訴訟判決相對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本院

113年度上字第1334號審理等情，有本案訴訟卷宗可稽，堪

認相對人與抗告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上開不正方法於111年1月6日登記為唯

聖公司董事後，將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文章，並提領唯聖公司玉山銀行帳戶

及永豐銀行帳戶存款共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等

情，經抗告人自承在卷（本院卷第58頁），並有上開不動產

異動索引可稽（原裁定卷第71至78、83至99頁）。抗告人固

提出異動索引抗辯附表編號5、6不動產並非唯聖公司所有

（原裁定卷第79至81頁），惟其確有移轉唯聖公司名下如附

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予李文章之情形，雖抗告人

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31

60萬元，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云云，並

舉執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為

證。惟查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

東）往來」數額6743萬0615元，與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

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440萬元（本院卷第31、33

頁）相較固有減少，然抗告人未能提出唯聖公司與股東李文

章有任何借貸往來之證據，或其他足以勾稽上開2年度資產

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差額6303萬0615元與其移轉

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總額彼此相當

之證據，則其僅以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

往來」數額減少，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

有權及銀行存款，係為唯聖公司清償李文章之債務云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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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取。基上，相對人釋明其與抗告人間存有唯聖公司董事

法律關係之爭執，以及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有擅

自移轉資產等不當舉措，為避免抗告人持續行使唯聖公司董

事職權，侵害唯聖公司之財產及股東權益，依利益權衡及比

例原則具體審酌後，應認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

得確保之利益及可能避免之損害或危險，大於抗告人蒙受不

能行使董事職權之不利益，相對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原因及必要性已為相當釋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

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

司董事職權，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雙方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抗

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核無違誤。抗告意旨徒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附表：

編號 不動產建號 車位 移轉登記日期

1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6 112年1月4日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5 1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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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84

B1-85

112年1月4日

4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8

B1-79

112年1月4日

5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6 112年1月7日

6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7 112年1月7日

7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54 112年1月19日

8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3-13 11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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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544號
抗  告  人  李昇鴻  
代  理  人  陳孟彥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文和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2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略以：伊為唯聖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卻以偽造民國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自己為董事，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再持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伊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又抗告人以上開方式登記為唯聖公司之董事後，竟陸續將附表所示公司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其父親李文章名下，並自112年1月9日起提領唯聖公司開設玉山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永豐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銀行帳戶）共計新臺幣（下同）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開設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帳戶），伊已對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並經原裁定准予伊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抗告人無視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依原裁定核發113年度司執全字第524號執行命令，竟於113年12月10日再自永豐銀行帳戶匯款97萬5000元予第三人上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另於114年1月3日提領唯聖公司開設中國信託蘆洲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等掏空唯聖公司資產之行為，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等情。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主張伊非唯聖公司董事，並對伊提起本案訴訟，雙方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然附表編號5、6不動產所有權人為第三人李福田，並非唯聖公司名下資產，伊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至李文章名下及提領唯聖公司銀行帳戶款項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減少股東往來之負債，相對人未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未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伊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之董事職權，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法院即得依當事人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又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許可處分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原為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持偽造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其為董事，並向新北市政府為變更登記，再以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相對人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遂向原法院訴請確認抗告人與唯聖公司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11年1月6日起迄今不存在，及確認相對人與唯聖公司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在等情，經本案訴訟判決相對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34號審理等情，有本案訴訟卷宗可稽，堪認相對人與抗告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上開不正方法於111年1月6日登記為唯聖公司董事後，將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文章，並提領唯聖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永豐銀行帳戶存款共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等情，經抗告人自承在卷（本院卷第58頁），並有上開不動產異動索引可稽（原裁定卷第71至78、83至99頁）。抗告人固提出異動索引抗辯附表編號5、6不動產並非唯聖公司所有（原裁定卷第79至81頁），惟其確有移轉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予李文章之情形，雖抗告人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3160萬元，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云云，並舉執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為證。惟查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6743萬0615元，與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440萬元（本院卷第31、33頁）相較固有減少，然抗告人未能提出唯聖公司與股東李文章有任何借貸往來之證據，或其他足以勾稽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差額6303萬0615元與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總額彼此相當之證據，則其僅以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減少，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係為唯聖公司清償李文章之債務云云，自不可取。基上，相對人釋明其與抗告人間存有唯聖公司董事法律關係之爭執，以及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有擅自移轉資產等不當舉措，為避免抗告人持續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侵害唯聖公司之財產及股東權益，依利益權衡及比例原則具體審酌後，應認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得確保之利益及可能避免之損害或危險，大於抗告人蒙受不能行使董事職權之不利益，相對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已為相當釋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雙方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核無違誤。抗告意旨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附表：
		編號

		不動產建號

		車位

		移轉登記日期



		1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6

		112年1月4日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5

		112年1月4日



		3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84
B1-85

		112年1月4日



		4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8
B1-79

		112年1月4日



		5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6



		112年1月7日



		6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7

		112年1月7日



		7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54

		112年1月19日



		8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3-13

		112年1月19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544號
抗  告  人  李昇鴻  
代  理  人  陳孟彥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文和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214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略以：伊為唯聖建設有限公司（下稱
    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卻以偽造民國111年1月6日股東同
    意書改推自己為董事，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再持偽
    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
    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伊喪失唯聖公司董
    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又抗告人以上開方式登記為唯聖公司
    之董事後，竟陸續將附表所示公司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其父
    親李文章名下，並自112年1月9日起提領唯聖公司開設玉山
    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
    、永豐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銀行
    帳戶）共計新臺幣（下同）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開設國泰世
    華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帳戶）
    ，伊已對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確認董
    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並經原裁定准
    予伊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董
    事職權。抗告人無視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依原裁定核發113年
    度司執全字第524號執行命令，竟於113年12月10日再自永豐
    銀行帳戶匯款97萬5000元予第三人上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另於114年1月3日提領唯聖公司開設中國信託蘆洲分行0
    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等掏空唯聖公司資產之行為，自有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等情。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主張伊非唯聖公司董事，並對伊提起
    本案訴訟，雙方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然附表編號5、6不動
    產所有權人為第三人李福田，並非唯聖公司名下資產，伊移
    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至李文章名下及提領唯
    聖公司銀行帳戶款項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係
    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減少股東往來之負
    債，相對人未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
    或有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
    裁定未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伊於本案訴訟確定前
    ，行使唯聖公司之董事職權，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聲明
    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法院即得依當事人聲
    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
    定自明。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
    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
    字第596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
    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
    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情
    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
    當證據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又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
    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
    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
    聲請人因許可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
    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許可處分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
    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原為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持偽造111年1月6日
    股東同意書改推其為董事，並向新北市政府為變更登記，再
    以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
    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相對人喪失唯
    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遂向原法院訴請確認抗告人
    與唯聖公司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11年1月6日起迄今不存在
    ，及確認相對人與唯聖公司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在等情，經本
    案訴訟判決相對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本院11
    3年度上字第1334號審理等情，有本案訴訟卷宗可稽，堪認
    相對人與抗告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上開不正方法於111年1月6日登記為唯聖
    公司董事後，將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文章，並提領唯聖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
    永豐銀行帳戶存款共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等情
    ，經抗告人自承在卷（本院卷第58頁），並有上開不動產異
    動索引可稽（原裁定卷第71至78、83至99頁）。抗告人固提
    出異動索引抗辯附表編號5、6不動產並非唯聖公司所有（原
    裁定卷第79至81頁），惟其確有移轉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
    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予李文章之情形，雖抗告人抗辯
    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3160萬
    元，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云云，並舉執
    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為證。
    惟查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
    往來」數額6743萬0615元，與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
    「業主（股東）往來」數額440萬元（本院卷第31、33頁）
    相較固有減少，然抗告人未能提出唯聖公司與股東李文章有
    任何借貸往來之證據，或其他足以勾稽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
    表之「業主（股東）往來」差額6303萬0615元與其移轉附表
    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總額彼此相當之證
    據，則其僅以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
    」數額減少，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
    及銀行存款，係為唯聖公司清償李文章之債務云云，自不可
    取。基上，相對人釋明其與抗告人間存有唯聖公司董事法律
    關係之爭執，以及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有擅自移
    轉資產等不當舉措，為避免抗告人持續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
    權，侵害唯聖公司之財產及股東權益，依利益權衡及比例原
    則具體審酌後，應認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得確
    保之利益及可能避免之損害或危險，大於抗告人蒙受不能行
    使董事職權之不利益，相對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及必要性已為相當釋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
    ，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
    事職權，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雙方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抗
    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核無違誤。抗告意旨徒執前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附表：
編號 不動產建號 車位 移轉登記日期 1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6 112年1月4日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5 112年1月4日 3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84 B1-85 112年1月4日 4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8 B1-79 112年1月4日 5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6  112年1月7日 6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7 112年1月7日 7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54 112年1月19日 8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3-13 112年1月19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544號
抗  告  人  李昇鴻  
代  理  人  陳孟彥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文和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2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略以：伊為唯聖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卻以偽造民國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自己為董事，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再持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伊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又抗告人以上開方式登記為唯聖公司之董事後，竟陸續將附表所示公司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其父親李文章名下，並自112年1月9日起提領唯聖公司開設玉山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永豐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銀行帳戶）共計新臺幣（下同）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開設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帳戶），伊已對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並經原裁定准予伊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抗告人無視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依原裁定核發113年度司執全字第524號執行命令，竟於113年12月10日再自永豐銀行帳戶匯款97萬5000元予第三人上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另於114年1月3日提領唯聖公司開設中國信託蘆洲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等掏空唯聖公司資產之行為，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等情。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主張伊非唯聖公司董事，並對伊提起本案訴訟，雙方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然附表編號5、6不動產所有權人為第三人李福田，並非唯聖公司名下資產，伊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至李文章名下及提領唯聖公司銀行帳戶款項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減少股東往來之負債，相對人未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未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伊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之董事職權，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法院即得依當事人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又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許可處分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原為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持偽造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其為董事，並向新北市政府為變更登記，再以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相對人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遂向原法院訴請確認抗告人與唯聖公司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11年1月6日起迄今不存在，及確認相對人與唯聖公司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在等情，經本案訴訟判決相對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34號審理等情，有本案訴訟卷宗可稽，堪認相對人與抗告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上開不正方法於111年1月6日登記為唯聖公司董事後，將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文章，並提領唯聖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永豐銀行帳戶存款共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等情，經抗告人自承在卷（本院卷第58頁），並有上開不動產異動索引可稽（原裁定卷第71至78、83至99頁）。抗告人固提出異動索引抗辯附表編號5、6不動產並非唯聖公司所有（原裁定卷第79至81頁），惟其確有移轉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予李文章之情形，雖抗告人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3160萬元，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云云，並舉執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為證。惟查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6743萬0615元，與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440萬元（本院卷第31、33頁）相較固有減少，然抗告人未能提出唯聖公司與股東李文章有任何借貸往來之證據，或其他足以勾稽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差額6303萬0615元與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總額彼此相當之證據，則其僅以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減少，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係為唯聖公司清償李文章之債務云云，自不可取。基上，相對人釋明其與抗告人間存有唯聖公司董事法律關係之爭執，以及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有擅自移轉資產等不當舉措，為避免抗告人持續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侵害唯聖公司之財產及股東權益，依利益權衡及比例原則具體審酌後，應認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得確保之利益及可能避免之損害或危險，大於抗告人蒙受不能行使董事職權之不利益，相對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已為相當釋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雙方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核無違誤。抗告意旨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附表：
		編號

		不動產建號

		車位

		移轉登記日期



		1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6

		112年1月4日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5

		112年1月4日



		3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84
B1-85

		112年1月4日



		4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8
B1-79

		112年1月4日



		5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6



		112年1月7日



		6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7

		112年1月7日



		7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54

		112年1月19日



		8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3-13

		112年1月19日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544號
抗  告  人  李昇鴻  
代  理  人  陳孟彥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文和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21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略以：伊為唯聖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卻以偽造民國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自己為董事，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再持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伊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又抗告人以上開方式登記為唯聖公司之董事後，竟陸續將附表所示公司不動產所有權移轉至其父親李文章名下，並自112年1月9日起提領唯聖公司開設玉山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銀行帳戶）、永豐銀行三重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銀行帳戶）共計新臺幣（下同）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開設國泰世華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帳戶），伊已對抗告人向原法院提起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案訴訟），並經原裁定准予伊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抗告人無視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依原裁定核發113年度司執全字第524號執行命令，竟於113年12月10日再自永豐銀行帳戶匯款97萬5000元予第三人上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另於114年1月3日提領唯聖公司開設中國信託蘆洲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等掏空唯聖公司資產之行為，自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等情。
二、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主張伊非唯聖公司董事，並對伊提起本案訴訟，雙方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然附表編號5、6不動產所有權人為第三人李福田，並非唯聖公司名下資產，伊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至李文章名下及提領唯聖公司銀行帳戶款項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減少股東往來之負債，相對人未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未察，准予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伊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行使唯聖公司之董事職權，顯有違誤，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三、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法院即得依當事人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所謂法律關係，係指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包括權利義務存在與否及其內容、範圍等在內（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96號裁判意旨參照）。而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避免重大損害或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苟由聲請假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其存在，即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又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許可處分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原為唯聖公司董事，抗告人持偽造111年1月6日股東同意書改推其為董事，並向新北市政府為變更登記，再以偽造111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0日股東同意書，向新北市政府辦理股東出資額轉讓及章程變更登記，致相對人喪失唯聖公司董事身分及全部出資額，遂向原法院訴請確認抗告人與唯聖公司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11年1月6日起迄今不存在，及確認相對人與唯聖公司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在等情，經本案訴訟判決相對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刻由本院113年度上字第1334號審理等情，有本案訴訟卷宗可稽，堪認相對人與抗告人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
　㈡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上開不正方法於111年1月6日登記為唯聖公司董事後，將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文章，並提領唯聖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及永豐銀行帳戶存款共3160萬元轉入李文章國泰世華帳戶等情，經抗告人自承在卷（本院卷第58頁），並有上開不動產異動索引可稽（原裁定卷第71至78、83至99頁）。抗告人固提出異動索引抗辯附表編號5、6不動產並非唯聖公司所有（原裁定卷第79至81頁），惟其確有移轉唯聖公司名下如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予李文章之情形，雖抗告人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3160萬元，係為唯聖公司清償積欠股東李文章之債務云云，並舉執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及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為證。惟查唯聖公司10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6743萬0615元，與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440萬元（本院卷第31、33頁）相較固有減少，然抗告人未能提出唯聖公司與股東李文章有任何借貸往來之證據，或其他足以勾稽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差額6303萬0615元與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總額彼此相當之證據，則其僅以上開2年度資產負債表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減少，抗辯其移轉附表編號1至4、7、8不動產所有權及銀行存款，係為唯聖公司清償李文章之債務云云，自不可取。基上，相對人釋明其與抗告人間存有唯聖公司董事法律關係之爭執，以及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有擅自移轉資產等不當舉措，為避免抗告人持續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侵害唯聖公司之財產及股東權益，依利益權衡及比例原則具體審酌後，應認相對人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得確保之利益及可能避免之損害或危險，大於抗告人蒙受不能行使董事職權之不利益，相對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已為相當釋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已釋明雙方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抗告人行使唯聖公司董事職權，核無違誤。抗告意旨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黃欣怡
　　　　　　　　　　　　　　　法　官　陳彥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冠璇
附表：
編號 不動產建號 車位 移轉登記日期 1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6 112年1月4日   2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5 112年1月4日 3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84 B1-85 112年1月4日 4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78 B1-79 112年1月4日 5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6  112年1月7日 6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97 112年1月7日 7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1-54 112年1月19日 8 新北市○○區○○段0000○號 B3-13 112年1月19日 



